
  

研商公務人員考績附記理由之可行性會議意見調查表 

機關（全銜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是否贊成本部所擬「考績前妥善溝通」方案？ 

□  贊成 

理由： 
 

 

□  反對 

理由： 

 

 

□  其他意見 

說明： 

 

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 

1. 為便於彙整，所提意見若有引述參考法規或其他文獻者，請註明出

處。 

2. 請於110年3月19日(星期五)下午4時前以電子郵件寄至

komeg101@taichung.gov.tw信箱；無則免復。如有面談紀錄表等相關資

料可資提供參考，亦請以電子郵件寄至上開信箱。 

3. 本案聯絡人：柯惠芳，電話：(04)22289111分機17309。 

  


